
  高雄醫學大學107學年度 

「保護智慧財產權教育宣導週」-創意海報繪畫設計競賽實施辦法 

一、依據：本校 107學年度「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週系列活動」實施計畫辦理。 

二、目的：藉由海報設計競賽活動，以寓教於樂之方式，有效宣導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認知 

          ，期能將保護智慧財產權觀念根植與內化於同學學習與日常生活之中。 

三、參賽對象：本校在學同學。 

四、收件時間：公告日起至 107年 12月 3日止。 

五、主題內容：參賽者得以電腦繪製或手繪方式自行創作繪圖內容，並以繪畫及加註警語的 

              方式呈現認識保護智慧財產權的重要性。海報設計主題精神諸如：不得非法 

              影印教科書、不得下載複製有版權之電影、音樂及軟體、不得使用 P2P下載、 

              不得複製有版權之光碟、不得進行仿冒品買賣、勿轉寄有版權之信件..等等。 

六、作品規格： 

    1、作品繪製在 A4大小的紙上，紙的顏色、 材質不限，如一般 A4紙、粉彩、雲彩、海 

       報紙等均可。 

    2、作品必需能呈現認識保護智慧財產權重要性的內涵。 

    3、作品除繪畫外，並以文字警語呈現，警語字數三十字為限。 

    4、作品製作方式不限，可以手繪、電腦繪製、剪貼……等。 

    5、繪畫及文字要個人創作，不可抄襲或摘錄；圖案引用必須是合法公用的，沒有侵犯版 

       權的問題。 

七、評比與獎勵： 

   (一)評分標準為：合乎主題精神內容(30%)、創意思考具啟發性 (30%)、繪畫與文字內容 

                   相呼應(30%)、其它特殊呈現(10%)。 

   (二)由學務處邀請 3~5位委員(包含學務處組長及學生代表)擔任評審委員。 

   (三)評選總成績第 1名 1名(3,000元禮券)、 最佳主題獎 1名(1,500元禮券)、最佳創意 

       獎 1名(1,500 元禮券)、 最佳繪圖獎 1名(1,500元禮券)、佳作 1名(1,500元 

       禮券)， 合計 9,000元，獲獎同學另頒發獎狀乙紙。 

八、作品規定： 

  (一) 除作品紙本外並附光碟或電子檔(JPEG檔案格式)，報名時繳交。 

  (二) 參賽作品，如有抄襲、冒用、數投、轉載之情事或違反著作權之行為，自負 

       法律責任，並取消得獎資格，並繳回獎金及獎狀。 

  (三) 參賽同學需繳交「著作財產權授權使用同意書」，詳如附件。 

九、頒獎與展出：於公開場合實施，得獎作品於電視牆播放宣導或張貼公布欄宣教。並授權 

    予學校日後得以製作宣導海報或文宣品專用。 

十、活動事項如有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得隨時修訂之，另行通知。 

 



高雄醫學大學107學年度 

 「保護智慧財產權教育宣導週」-創意海報繪畫競賽報名表 

 

作品編號 參賽者請勿填寫 

姓名  性別  聯絡電話  

學系  年級  學號  

協同創作姓名 

（不限人數） 
 

E-mail  

作品主題名稱  

作品理念簡介 

（以200字為原則） 

 

 

 

 

 

 

■送件方式： 

1、 填妥報名表後，將報名表於截止日之前，E-mail至 R071065@kmu.edu.tw 至本校學務處軍訓室廖國宏學

安，報名表寄出後若未收到回覆，請電 07-3121107#2120#36向廖國宏學安確認或直接至學務處軍訓室

詢問。 

2、 著作財產權授權使用同意書須簽章後，將紙本繳交至學務處軍訓室廖國宏學安。 

3、 作品除繳交 A4紙本外並附 JPEG檔案格式光碟或電子檔。 

 

 

  

mailto:R071065@kmu.edu.tw


著作財產權授權使用同意書 

  本人       參加主辦單位（高雄醫學大學）所舉辦之

高雄醫學大學 107學年度「保護智慧財產權教育宣導週」創意海報

繪畫競賽，保證參選之作品，作品主題名稱            

（以下簡稱作品），係出於本人(或團隊)之原始創作，並未公開發表

或展出，亦未曾獲其他單位獎項或補助，絕無侵害他人著作之事宜，

若有涉及智慧財產權之侵權及不法行為，本人願負相關之法律責任。 

  主辦單位對於得獎作品之著作權享有無償使用權，日後不限地

域、次數、時間得公開播放、公開推廣、重製、編輯之權利，且不

另支付得獎人稿費及版稅，本人無異議亦不另行索取費用。 

  本人作品如有仿冒或抄襲他人作品、著作權不明、違反著作權

相關法令、不符合本徵選辦法者，如經查證屬實，主辦單位得逕予

取消得獎資格，並追回獎金及獎狀。 

  若有其他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保有自行增訂、刪除本活動內容

之權利，活動若有需變更的項目、條款、辦法，皆透過本活動網站

公告。若是參賽者無法接受活動網站變更後結果，則參賽者有權放

棄參賽資格。 

 

 

參賽者：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

住址： 

電話： 

E-mail: 

 

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  月   日 

 



 

高雄醫學大學107學年度 

「保護智慧財產權教育宣導週」-創意海報繪畫競賽參賽作品評分表 

參 姓 

賽 

者 名 

 

就 

讀 

班 級

系 所 

 

簽       
名 

評

審

委

員 

 

區 分 評 審 項 目 配 比 評 比 說 明 
得 分 

備 考 
小 計 合 計 

一 合乎主題精神內容 30％ 

 

 

  

二 創意思考具啟發性 30％ 

 

 

三 

繪畫與文字內容相

呼應 
30％ 

 

 

四 其他特殊呈現 10％ 

 

 

附 記 敬請評審委員於各欄位述明評分原因並加總得分。 

 

 


